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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公示地点：

1.江北新区网站http://njna. nanjing.gov.cn/
2.滨江大道292号江北新区市民中心

 公示单位：

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 公示时间：

2024年7月10日至2024年8月8日（共30天）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jbxqgtj@163.com

信件邮寄地址：南京江北新区凤滁路48号617（信

封下方请注明对《浦镇机厂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

的意见）

邮编：210031

浦镇机厂历史风貌区位于南京历史文脉保护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节点上，是江北新区推进城市建

设与历史文化保护有序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展示窗口。为了赋能百年老厂，实现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和现代城市更新协调发展的目标，在全面落实《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江北

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浦镇机厂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作为进一步推动浦镇

机厂历史风貌区的保护与更新利用的依据。

为更好地落实本次规划，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要求，依法

进行公示，广泛征询社会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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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位

区位环境分析图

二、现状资源评价

浦镇机厂历史风貌区位于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北部，北接老山，南望长江。浦镇机厂又称浦镇车辆

厂，位于津浦铁路历史轴线上，主要通过江北大道快速路和浦珠中路对外连通。

规划范围区位示意图

基地范围

现状历史资源分布图

①奥斯登住宅

②韩纳住宅

③扶轮学校旧址

④附凤门

⑤西敌台

⑥8-13号厂房

⑦21-22号厂房

⑧32号厂房

⑨浦镇车辆厂科技信息部

⑩浦镇车辆厂市场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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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护范围划定

03

3.1 划定原则

参照《江苏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导则（试行）》中“保护规划技术指引”第3.1条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范围的划定要求，浦镇机厂历史风貌区保护范围的划定遵循历史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操作

性原则。

3.2 划定方法

（1）综合评分并分档、区分重要保护对象；

（2）以建筑为底，叠加并校核重要历史资源；

（3）综合考虑历史空间格局和历史信息，根据地物边界划定浦镇机厂历史风貌区保护范围。

3.3 划定依据

（1）《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在编）

（2）《南京市工业遗产保护规划（2017）》

（3）《南京江北新区NJJBc010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3.4 保护范围划定

本次规划划定保护范围为：

北至规划浦厂路，南至外金汤河，东至兴浦路，西至规划厂前路，包括现浦镇车辆厂主厂区及相

关地块在内，规划保护范围面积约40.59公顷。

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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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原则、对象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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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保护原则

（1）保护历史真实载体，应保尽保，整理每一处的历史遗迹，对其历史价值进行评定，并制定完

善的保护措施。

（2）统筹保护历史环境的原则，在保护近现代建筑的同时，保护与之相关的所有历史环境要素。

（3）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扩大历史风貌区的影响力、补充历史风貌区的功能、提升历史

风貌区的活力，使之与城市同步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和文化效益的统一。

4.2 保护对象

从浦镇机厂历史风貌区的整体风貌和环境特色出发，参照现状历史信息类型和特点，保护对象包

括空间格局、环境风貌、文物保护单位、规划控制建筑、工业遗产等。

建筑风貌引导图

4.3 保护要求

4.3.1 空间格局保护

规划中本地块依然以工业用地为主体，将

文物建筑的范围严格控制下来，对风貌区内整体

空间格局、高度等进行控制。

4.3.2 环境风貌保护

结合历史资源和生产工艺保护要求划定环

境风貌控制区。将文保单位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工

业建筑纳入环境风貌控制Ⅰ区；其他建筑划为环

境风貌控制Ⅱ区。

（1）环境风貌控制Ⅰ区：环境风貌控制区，

严格控制建筑色彩、风格、体量、材料等，控制

新建、改建建筑高度不超过14米。

（2）环境风貌控制Ⅱ区：环境风貌协调区，

新建、改建的建筑形式应与原有建筑风格一致，

新建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

4.3.3 建筑遗产保护

① 保护：宜结合相关修缮方案妥善复原建筑

外观，包括材质、颜色等要素。

②修缮：宜结合整体风貌保护要求，保存既

有建筑外观。

环境风貌保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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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定位

根据浦镇车辆厂生产的

实际，规划在延续历史文脉

的同时结合地区发展，规划

风貌区总用地面积40.59公

顷，其中：工业用地面积

34.96公顷，占比86.38%；

水域面积0.37公顷，占比

0.91%；文化设施用地面积

0.99公顷，占比2.45%；文

物古迹用地面积0.11公顷，

占比0.22%；公园绿地面积

3.80公顷，占比9.36%；广

场用地面积0.36公顷，占比

0.89%。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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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利用规划

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延续了百年生产的工业活化石、南京共产党工人运动的最前

线，浦镇车辆厂凝聚着工业文化价值、先进技术价值、红色文化价值。

本次的规划定位为:

“全国为数不多具有百年历史的铁路车辆生产园区，

江苏重要的近代工人运动策源地，

具有历史传承连贯性和未来发展持续性的工业遗产。”

工业遗存 历史遗存红色文化 工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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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综合交通规划

规划完善风貌区内的道路与城市路

网衔接，形成高效、便捷、通畅的城市

道路系统，支撑该地区发展需要。

八、景观结构规划

严格控制文保单位和文物建筑，

结合奥斯登住宅、西敌台、明城墙遗

址周边等空间作为未来的景观节点。

适当开辟公共开放绿地，形成山体绿

化核心、滨水景观等，并通过铁路线

和水系衔接周边地块，形成整个区域

的景观结构。

绿地景观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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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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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控制引导

9.1 控制引导原则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浦镇机厂历史风貌区，实现城市建设和保护发展相统一，应尊重传统文脉，

保存原有的空间环境特征，对历史风貌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在高度、体量、材料、色彩等方

面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措施，保存原有的空间环境特征。

9.2 具体措施

（1）文物保护单位和传统风貌建筑应严格保持原有高度、体量、材料和色彩。修缮类建筑本体

的外部应采用原有建筑材料和色彩。

（2）新建建筑应尊重传统文脉，考虑采取一定的建筑语言和符号体现风貌区特色。

十、活化利用

10.1 活化利用原则

（1）遵循整体性与真实性相结合的原则；

（2）综合协调保护与生产的关系；

（3）结合周边环境，促进共同保护 。

10.2 具体措施

（1）更新后设备的展示利用

在生产过程中因设备更新换代而被替换的工业设备，应结合实际情况尽量进行原址保护，原址保

护条件不足的，或对环境风貌影响较低的设备，可以考虑结合津浦铁路线性公园、浦口火车站和龙虎

巷等密切关联的区域进行异地展示，应尽量还原原生环境。

（2）生产工艺及流程的展示

在不影响安全生产前提下，鼓励利用闲置厂房进行生产工艺和流程的展示。

（3）文保单位等特色建筑的活化利用

对于文保单位等特色建筑，应采取“以用促保”的方式，在经过修缮整治并满足开放要求后，置

入新功能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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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展板说明

1、本材料是为方便公众了解规划方案，提出反馈意见而制作的参考性文件，不作为法律文件使

用，法定规划以最终批复的规划成果为准。

2、本材料仅用于在公示期间征求公众意见。

3、公示时间为三十天，在公示期间若有意见的，请及时反馈。

4、反馈意见的个人，应签署真实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反馈意见的单位，应加盖公章，明确

单位地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以便我局联系。

5、本材料最终解释权归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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